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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水河湖〔2020〕10号
关于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

工作的通知

各区水利局、经开区建设局,市城防处、太闸处：

为充分发挥河道绿化在河道生态修复、环境改善、水土保持和景观美化中的作用，构建和谐的水岸环境，维护、促进河道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根据上级通知和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年行动要求，现就推进我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工作通知如下：

一、复绿范围
列入《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2018年修订）》的河道管理范围和列入修编《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的湖泊保护范围内的河湖。

二、复绿主体
市城防处、太闸处负责管辖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排查与复绿；其它河湖管理（保护范围）由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排查，列入属地政府相关复绿行动计划。

三、复绿要求
清除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渣土、垃圾和乱垦乱种现象，复绿裸露的泥土、土地。
四、工作要求
    1、河道复绿是建设美丽无锡、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应查尽查，向属地政府汇报，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

    2、原则上2020年年底前完成复绿工作。不能复绿的要向属地政府汇报，说明理由。

    3、请各地各部门明确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并于5月20日前将无锡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工作现状调查表（详见附件1）上报我局生态河湖处。工作中要加强复绿推进台账资料的收集整理（含复绿前后地块对比图片、卫片截图等），认真填写河道复绿档案资料并存档（详见附件2）。每月25日前将无锡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工作推进情况统计表（详见附件3）上报我局生态河湖处。

    其它河湖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根据河道权属由各地参考上述要求执行。
    联系人：杨晓丹（80109028）

    附件1、无锡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工作现状调查表

         2、河道复绿档案资料

         3、无锡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复绿工作推进情况表

                                无锡市水利局

                               2020年4月29日

无锡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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